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微众银行为易方达香港恒生综合小型股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LOF）场外销售机构并参与微众银行认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众银行”)签署的

销售协议，本公司自 2016年 10月 17日起增加微众银行为易方达香港恒生综合小型股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以下简

称“本基金”，基金代码：161124）的场外销售机构。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本公司与微众银行协商一致，

2016年 10月 17日至 2016年 10月 28日本基金参与微众银行的认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认购费率优惠方案 

2016年 10月 17日至 2016年 10月 28日投资者通过微众银行认购本基金，享有基金认购费率 1折优惠，即实收认购费率

＝原认购费率×0.1；原认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认购费率执行。 

二、重要提示 

1.2016年 10月 17日至 2016年 10月 28日为本基金的认购期。 

2.本基金的原认购费率参见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认购费率优惠方案若有变动，本公司或微

众银行将另行公告。 

3.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4.本优惠活动的规则以微众银行的规定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等法律文件。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微众银行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田厦金牛广场 A座 36楼、37楼 

法定代表人：顾敏 

客户服务电话：4009998877 

网址：http://www.webank.com 

官方 app下载通道： 了解更多：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10月 17日 


